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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分标准概述
评委将根据以下五个方面的标准进行评分：舞蹈技巧、舞蹈表现、创意与编排、音乐配合以及整体形象。满分为100分，其中每个方面的权重分别为：舞蹈技巧（30%）、舞蹈表现（30%）、创意与编排（20%）、音乐配合（10%）以及整体形象（10%）。
二、评分标准详细条例
1. 舞蹈技巧（30分）
动作准确性与规范性（10分）：评判选手的动作是否符合舞蹈的基本规范，包括舞步、手势等。
技巧难度与完成度（10分）：评判选手所展示的技巧是否具有难度，以及完成质量如何。
基本功与稳定性（10分）：评判选手的基本功是否扎实，动作是否流畅、稳定。
2. 舞蹈表现（30分）
情感表达与感染力（10分）：评判选手在舞蹈过程中是否能够传达出情感，感染观众。
舞台表现与表现力（10分）：评判选手的舞台表现力，包括舞姿、表情、眼神等。
舞蹈节奏与韵律感（10分）：评判选手的舞蹈节奏感，包括动作的连贯性、准确性等。
3. 创意与编排（20分）
创意新颖度与独特性（10分）：评判选手的舞蹈是否具有创意，能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编排合理性与完整性（10分）：评判选手的舞蹈编排是否合理，舞蹈结构是否完整。
4. 音乐配合（10分）
音乐理解与舞蹈融合度（5分）：评判选手是否能够准确理解音乐，并与舞蹈动作相融合。
音乐选择与舞蹈主题相关性（5分）：评判选手的音乐选择是否与舞蹈主题相符。
5. 整体形象（10分）
服装道具与舞蹈主题相关性（5分）：评判选手的服装、道具是否与舞蹈主题相符。
妆容与形象（5分）：评判选手的妆容、形象是否得体，符合舞蹈表演的要求。
三、评分规则
1. 每位评委根据上述评分标准，对参赛舞蹈进行独立评分。
2. 每位评委的评分保留一位小数，满分为100分。
3. 评委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剩余评分的平均值作为参赛舞蹈的最终得分。
4. 最终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如有未尽事宜，评委可视情况予以适当调整。

